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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56 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 

——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1 

 

秦和平2 

 

内容提要：论文以“‘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为题目，对 20世纪 50年代我国的

民族工作及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加以研究。 

文章依据相关的资料，分阶段认识 1950—1959 年我国的主要民族工作，阐述民族识别从未

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涉及一些族体曾开展过的族别调查。这些民族在历

史均有存在，延续至今。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合并类别，确认族称。

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 1/4 弱、人口的 3%（1964年统计数），因而不能以少括多，

得出“56个民族的来历”于“民族识别”的结论。 

接着，文章以 50 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典型，认为当年开展的民族识别是配合民族语文

创制而展开，揭示云南民族的分布以北纬 24°为南北界线、东经 99°与东经 104°东西界线划

为彝语支或壮傣语支、瓦崩语支等少数民族的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或是这界线内非该语支的

民族或界线之外的其他语支民族。 

最后，文章以傈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民族识别作为个案，更进一步认识当年云南开展的族别

调查工作，旨在说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不是由识别而产生；50 年代少数省区对个

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依据相关资料而

确认。“识别”不等于“确认”。 

关键词：民族识别   族别调查  云南民族归类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的辨别”3。换言之，“民族识别”是

依据自称、历史、居住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自我意识等，对“民族成分”或“民族名称”

进行辨析，确定归属，是否是少数民族或是某个少数民族。 

以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阐述：“自 1950 年起，就把民族识别提上民族工作的

日程，由中央和有关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包括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在内的科学研究队伍，

对各地提出的各个族体，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认真的民族识别，弄清他们的民族成份，明

确他们的族称，把中国各民族比较准确地确定下来。”4就是说，中国各民族是经过识别而确认的，

不经过识别，就难以确定其族称。在黄光学主编的另一册著作《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

更将“民族识别”提升到中国“56 个民族的来历”的高度上，予以积极评价。我们认为，中国

56 个民族是“识别”而确定的这提法与我国各民族逐步形成、融合及发展的过程相背离，亦不

                                                        
1 本文曾获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项目资助，亦是 2013 年 6 月贵阳“第六届西南论坛”的参会论文。 
2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3 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上册，第 270 页。 
4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第 274 页。另外，在黄光学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民

族出版社，2005 年）则说，“自 1953 年起，民族识别问题被提到民族工作的日程上来……”（第 63 页）。同一

人主持编写的书籍，“识别”时间竟存在差别。我们只得以前书为准，按 1950 年开展工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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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历史的事实。如果说我国的各民族由“识别”而来的，且不言其他，这否定了《共同纲领》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才有纲领或宪法的这些规定，并非

规定在前，“识别”在后，本末不能倒置。而且，在中国 56 个民族中，除独龙族（俅人1）、高山

族外，其他 54 个民族均能从史籍中找出对应的族称，是历史早已确认的民族。当然，我们并不

否认在某地曾开展族别调查或民族识别，辨析族体，确认个别民族。如云南省民委曾在 1954 年、

1958 年及 1960 年曾开展该项工作，但这只是该省的例行民族工作，列入民族调查中，涉及到的

民族不多。以此类推，广西、贵州、福建等个别省区虽开展了族别调查，明确某族体的名称，涉

及面有限，不能以点括面、以个代全。中国各民族是历史形成的，绝大多数民族没有经过识别，

举世公认。在族别调查中，只对个别族体，确认族称；对若干族体，辨析族属，分类归并，得到

确认。重要的还有，有了民族识别还远远不够，需要国家的确认，国务院公布，确认比识别更重

要。 

下面我们以民族识别何时列入民族工作的日程？2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由、族体分类的原

则、特点及目的，并藉傈僳、怒两族的相关调查，加以阐述，说明当年的族别调查是局部的，只

是辨析及明确族称、归并族体而已3。 

 

二、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 

 

    （一）中央访问团没有开展民族识别的任务 

1950 年，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大陆各地先后获得解放，为具体了解各民族的情况，宣传中

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宣传《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等，中央政府特此组建中

央（民族）访问团。该团最初只有西南团，由刘格平任团长，下分西康、贵州及云南三个分团。

接着，中央政府分别组建西北、中南访问团，沈钧儒、李德全担任团长，分赴各民族地区代表中

央政府开展访问、宣传兼开展调查，等等4。 

不过，我们也知道，受历史、环境、习俗或遗传因素等的影响，部分民族中确有若干支系，

存在着对这些支系归属的确认，毕竟它关系到保障平等权利，维护民族利益、建立民族自治区或

各族各界联合政权。1950 年下半年，刘格平及中央访问团在协助西南局、西康省委筹建西康省

藏族自治区（今四川省甘孜州）时曾多次遭遇到。据刘格平说：在西康藏族中，支系较多，其中

一个县就有 24 个支系。尽管存在差异，甚至是鲜明区别，并不影响其族别的归属。毕竟受共同

习俗及文化因子等影响，密切的血缘联系，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及凝聚力；再者，与其他民族相比

较，西康藏族各支系的差异并非“质”的表现，并不妨碍统一，他们都认可并乐意接受“藏”或

“博巴”族称。于是，在西康区委的领导、中央访问团的协助下，西康藏族自治区于 1950 年 11

月顺利建立，得到普遍的拥戴。同样，这些现象也出现在当时贵州及其他民族地区。据费孝通介

绍，解放初贵州的兄弟民族有 30 多种称谓，但这些称谓并不代表他们都是少数民族，要加以辨

析5。 

                                                        
1 “俅人”亦记载（雍正）《云南通志》卷 24，因独龙江又称俅江而得名。独龙（毒龙、都龙）是当地民众的自

称，故转为族称。参见陶云逵：《俅江纪程》，《西南边疆》，第 12、14、15 期。 
2 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民族工作”指全国范围而非某地区的。 
3  1953 年以后，我国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有 17 个，他们是：土家族、畲族、达斡尔族、仫佬族、布朗族、毛南族、

仡佬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崩龙）族、京族、独龙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其中

门巴族、珞巴族及基诺族是 1964 年以后确认的。除云南省新确认的 7 个少数民族外，按当时各族所在的省分

加以区分，他们是：土家族（湖南），畲族（福建），达斡尔族、赫哲族（黑龙江），仡佬族（贵州），仫佬族、

京族和毛南族（广西），门巴族、珞巴族（西藏）。 
4 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团于 50 年 6 月组团，7 月工作，51 年 3 月访问结束；西北团 7 月组团，8 月底工作，11

月底结束；中南团于 51 年 6 月下旬工作，10 月结束。 
5 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费孝通全集》，第 7 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但《中国的民族识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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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年，各民族地区同一民族内众多支系的存在并没有给中共开展的工作造成障碍，绝大

多数民族的族称依据传统，名从主人，明确统一，普遍认可；各族自治区或各族各界联合政府广

泛建立，顺利完成民主建政，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到 1954 年，我国已建立自治州 12 个、自治

县 15 个，更多的自治区、州及县正在积极筹建中。 

相关资料反映，在各访问团的任务中，有开展调查的内容1，无民族识别的要求，只要查阅

各访问团的工作汇报2，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还有，中央（西南）访问团二分团在云南各民族

地区的调查资料早已出版，其中也没有民族识别的内容3。 

（二）建国初期民族工作中没有民族识别 

在建国初年全国民族工作中，没有民族识别，当然就不会将其列作“首要解决任务之一”4。

为便于认识，我们以 1954 年为线，将把民族工作分两个阶段阐述： 

1、1950-1953 年无民族识别任务 

1951 年 2 月 5 日，政务院（国务院）召开政务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各中央访问团等的

汇报，研究相关工作，决定拟开展以下民族工作：认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

政策和制度；创办民族院校，培养民族干部；开展教育、卫生及贸易各项工作，解决群众疾苦，

提高教育水平；设立民族文字指导委员会，组织研究或创制民族文字的工作，等等5。同月，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及研究各项主要工作，规定“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

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6。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决定，1950-1953 年我国的民族工作是建立民族自治区或各族各

界联合政权，保障民族的权益7；创办民族院校，培养民族干部；考虑为缺乏文字的少数民族创

制文字；借助抗美援朝等运动，宣传爱国主义，灌输与增强祖国的意识；以及在经济结构与汉区

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民族地区开展土地改革，等等。 

其间，人民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消除历史遗留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等，

要求“关于各少数民族的称谓，由各省、市人民政府指定有关机关加以调查，如发现有歧视蔑视

少数民族的称谓，应与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协商，改用适当的称谓，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审定，

公布通行”8。调查某些民族的族称、协商解决、国家确认等，旨在消除历史遗留的歧视或蔑视，

                                                                                                                                                                       
“新中国建立前，贵州一省就有 100 多个民族名称，新中国建立初期报来的民族名称也有 80 多个”。虽然说明

的是，新中国建立前后，“民族”名称的内涵各不相同。如贵州的苗族就称为“百苗”，不仅有记载，还有许多

绘画（“百苗图”），但他们只是“苗族”内不同的支系而已。故对贵州这两个时间段的“民族”称谓不同，我

们混淆相谈。 
1 《中央访问团关于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提纲》，云南省民委编《云南民族工作参考资料》，第 2 辑，1952 年？第

150—153 页。 
2 沈钧儒：《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北少数民族的总结报告》，刘格平：《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

报告》、李德全：《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结报告》，均载《民族政策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7—60 页。 
3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4 施联朱：《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8

页。 
5 《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民族政策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 13—14 页。按《共同纲

领》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故行政院要求设立

民族文字指导委员会，拟开展相关工作。 
6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 册，第 43 页。 
7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在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在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此之前，召开协

商会议、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等，推荐及明确政府领导人选，规定工作任务。这中间就包括代表的民族成分确定，

否则难以推出合适的人选。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依据宪法的规定，取消杂居区联合政权

的名称，保留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但改称并健全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8 《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统战政策文件汇编》，

第 3 册，第 15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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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平等、团结及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团结。如《中国的民族识别》中说将“归化族”

改称“俄罗斯族”、“索伦族”改称“达斡尔族”、“塔兰奇”恢复“维吾尔族”、“仲家”改称布依

族，等等，就是那时开展的消除歧视或侮辱等工作，并非“民族识别”1。 

随着宣传的深入及工作的开展，生活在内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纷纷要求公开其民族成分，享受

平等权利。1952 年 2 月，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五次政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

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2，指令各地政府切实执行，保障散居内地的少数民族要享受

的权利。根据这项决定，中央民委编制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统计等资料，列举各民族的不同族称，

下发各地，参照执行。各地政府依据传统，按照散居民族群众的意愿，比对相关资料，确认其民

族成分，依法保障平等权利。如中央山东分局统战部曾为内地满人是否应列入少数民族请示中央

统战部。统战部明确指出：“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的地位，保障他们应享有的民族平等的权利，

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3毋庸解释，“承

认”就是确认。因为各少数民族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散居内地各民族群众需要的是被确认，依据

自我认定，受到法律保障，享有平等权利4，并不要求被“识别”5。 

1953 年 7 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该会对建国以来各项民族工作

做了全面总结，制定了尔后的工作任务。该“会议记要”上报党中央，提交政治局会议审议讨论，

毛泽东主席逐字逐句审阅，适当修改，将文件名称由“会议纪要”改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

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发至各省区党委学习讨论，制定任务。搜集相关意见。之

后，该“经验总结”再作修改，于 1954 年 10 月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国6。 

该“经验总结”详细阐述了建国以来中共在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提炼作法，总结经验，

制定了过渡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我们多次阅读全文后，遗憾地讲，在文件中没有找到开

展民族识别的文句，就是说在建国初年民族工作中没有民族识别的任务。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

工作》某撰写者引用毛主席在审阅“经验总结”说的“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

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这话来论证毛主席指示开展民族识别7。我们认为，作者恐

怕把这段话的本意都弄错了。 

还有，在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汪锋、刘春等中央统战部或中央（国家）民委领导人的

文集或传记中，我们找不到关于有民族识别的指示或文章；我们在查阅中共中央、中央统战部或

中央民委的主要文件后，也没有指示开展民族识别的记载，更不说有专项文件。 

2、1954-1959 年个别省区曾开展民族识别，属于局部、短期的社会调查 

                                                        
1 与更改族名的还有修改地名、物名等，如云南平彝县改名富源县，四川巴安改称巴塘县，等等。曾有学者认为

“僮”族改名“壮”族是消除了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周恩来曾说：“关于僮族名称使

用哪个汉字的问题。‘僮’字的确容易念错，依照本民族的自愿选择，改变一个好一点的汉字是可以的，这里

不做结论。”《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46 页。 
2 《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 3 册，

第 89—91 页。 
3 《中央统战部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意见》，中央统战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1958 年印，第 3 册，第

1390 页。当时，内地散居少数民族中，以回族、满族最多。回族因某生活习俗等所致，特征突出。满族的民

族特征很少表现，有人将满人误认为汉民，故有这样的请示。 
4 关于当时散居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参见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515—516 页。 
5
 早在 1953 年 8 月 17 日，邓小平在审阅刘格平关于基层选举中满族问题的请示批报刘少奇说：我认为下列几点

是可以同意的：（一）满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民族之一。（二）凡自认为是满族的，自应确定其为少数民

族；凡不愿承认为满族的，则听其自便。（三）在满族较多的地方，应有适当数目的满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

及民委等组织。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在东北牵涉很大，故在作法上似应采取哪里碰到这个问题就在那里解决，

哪里没有这个问题就不要勉强提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下册，第 1127 页。 
6 该“经验总结”全文刊载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请查阅。 
7 《当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上册，第 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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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除云南等少数省区在社会调查中增加族别调查外，民族识别也没有列入全国的民

族工作中。 

在此期间，我国的主要民族工作，除延续前面所述建设并健全区域自治，发展生产、搞好经

济，发展文教卫生等外，有这几项主要工作：一、部分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与

“直接过渡”）；二、在各民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弄清各族历史、社会状况及经济形态等1；三、

为部分少数民族创建或完善文字。 

不过，在这期间，云南、湖南、广西、黑龙江等省区在社会调查中的确开展了民族识别，确

认了 14 个少数民族，人口约 102 万2。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族别调查而确认的这些少数民族仅占

全国少数民族的 1/4 强、人口约占 3%，无论从涉及的地域、确认的民族数及人口来讲，它们只

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小部分。当时，在这些省分的工作，族别调查属于普通的民族事务，无特殊

的地位，更不是“首要解决任务”（如云南，下文分析）。 

1959 年，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组织中直各机关、各省区、自治州及自治县的领导撰写文

章，总结建国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编纂并出版《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下两册）3，颂扬

新中国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绩、阐述需要健全或发展之处。然而，在该书刊载的百余篇文章中，

没有一篇专门阐述民族识别、总结成绩、推广经验。只有苏克勤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研究的十年》内略有表述。他说： 

民族识别工作是在解放初期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所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国少数民族

采取否认态度，因而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长期湮没无闻的。解放后，由于党的民族平等政

策的贯彻执行，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加强了民族团结，许多过去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

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和名称，不再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

利。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有些少数民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的名称，因此，这些

新提出的名称中间，并不是每一个名称都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因而需要进行民族识别工作，

弄清他们的民族成分，以便于帮助他们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挥各民

族人民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 

民族识别工作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的。在工

作中，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充分地照顾到各民族的特点和各族人民的愿意。几

年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经过民族识别工作，我国现已正式的有五十多个少数

民族，比原来人们知道的增加了好多倍。当然，那些新确定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早就存在，

只是由于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的否认，过去很少为人们知道而已。
4
 

该文作者是将“民族识别”作为民族调查的组成部分，说明部分地方的民族识别是在广泛调

查基础上，依据史料，考虑语文，将当地民众自我认可的多种自称或他称，归入统一族称中，合

并同类的族体为某民族。当时，人民政府之所以要开展民族识别，由国务院公布，确认某些民族，

旨在依据宪法规定、维护民族利益，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实行区域自治等等。因此，苏克勤特

                                                        
1 四川省档案馆藏 1956 年 8 月 2 日中共中央批转刘格平、谢扶民同志的报告和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

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总号（56）122〕。 
2 1953 年后，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有 17 个，他们是：土家族、畲族、达斡尔族、仫佬族、布朗族、毛南族、仡佬

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崩龙）族、京族、独龙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其中门巴

族、珞巴族及基诺族是 1964 年以后确认的。据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这些新确认的 14 个民族人口 102

万余人，占同期全国少数民族的 2.56%。除云南省的民族外，再按当时各族所在的省分加以区分，土家族（湖

南），畲族（福建），达斡尔族、赫哲族（黑龙江），仡佬族（贵州），仫佬族、京族和毛南族（广西），门巴族、

珞巴族（西藏）。 
3 民族出版社编《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60 年。 
4 苏克勤：《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十年》，《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册，第 122 页。苏克勤时任中央

（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引文中下划线是我们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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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那些确认的少数民族早就存在，识别只是确认称谓、明确族体的归类，并非重新认定，

更不是“创造”某个民族。 

根据苏克勤当时所处的领导位置而言，应该说他对“民族识别”的概括是切合实际的。此“识

别”非彼“识别”，我们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这观点欠妥，至少讲，以

小放大，将少数省区对个别民族的确认扩大到全国范围；将被识别极少数的民族概括为中国全部

56 个民族，容易误读，产生歧义，认为中国各民族是被“识别”的，带有政府行为等的主观色

彩，甚至有政治的因素，刻意设计。 

 

三、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起 

 

在部分省区开展的民族识别中，云南省虽不是最早，则是最多、最广泛，最具典型。1953

年以后，我国新确认 17 个少数民族中，有 7 个在云南省1，占 40%强。我们在认识“民族识别”

时，很难回避云南省，故本文以此地作为典型，认识“民族识别”工作。 

（一）“民族识别”与推选人民代表缺乏联系 

云南开展“民族识别”和召开人大、确定代表名额缺乏联系，却与区域自治的建设构成因果

关系。 

按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认为，民族识别工作与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有关，

“普查结果使政府官员迅速警觉到自我分类的政策是无法运作的，政府决定，如果真的要将民族

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轴心，政府就不能允许人民按自我意愿来决定其民族身份，必须事先一套官

方认定的民族类别，供每个人从中选择。这些类别必须是互斥的、数量有限的、达到相当规模的，

但也必须在当地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启动了

民族识别，求助于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从最复杂的云南入手，帮助政府解决这难题，2等等。 

可是，这样说法十分欠妥。我们认为，墨磊宁在阐述该问题时，跌入因民族识别、政府“创

造”或“认定”某些民族的“陷阱”，其有关的论证由此展开，难有说服力。还有，他只注意云

南族别调查与全国人大召开的时间接近，便联想到民族的“识别”缘于人大代表的推选。 

1953 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据说各地居民的自报族属统计，全国有 400 多个

“民族”，其中以云南最多，达 260 余种3。在云南省这些“民族”中，除归入了已确认的 38 个

少数民族外，余下的 220 余种“民族”，其人数极少，除个别者有数万人外，剩下的 90%以上“民

族”，多者一两千，少者只有数人，最少者 1 人4。显然，他们难以列为“少数民族”，毋需“识

别”。其实，在人口普查时，居民自报民族成分的现象，在其他省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只是当地

政府已辨析族体，确认族类，归并其中，没有遗留“问题”。 

是年，各地政府筹建召开人代会，推选人民代表，从底层社会抓起，先召开基层人代会，再

推选代表参加全国人大。1953 年 5 月、8 月，中共中央针对西南局、西北局关于少数民族的选举

问题分别指示，要求“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条之规定，将辖区内各少数民族种类、

                                                        
1 它们是阿昌族、布朗族、怒族、独龙族、德昂（崩龙）族、普米（西番）族、基诺族。 
2 托马斯·S·墨磊宁著、曹何雅译：《国家的眼睛：社会科学家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的角色》，北京大学社会

学人类学研究所等编：《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32 期。 
3 当时，云南自报 260 种“民族”，贵州有 80 个“民族”。仅这两省这些自报“民族”就达 340 余个，接近全国

自报“民族”数量的 74%。为什么这两省自报“民族”如此多，这样现象值得认识。 

      有专家回忆，这些自报“民族”是当年各地为配合民族语言的调查而上报省民委的“民族”，是地方搜集

“民族语文”的汇总。参见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第 5 页）。 

      当时，贵州省也开展修改及完善苗文的工作，该地自报 80 余种民族是否与此有关呢？ 
4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张凤歧执笔）：《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 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1979 年，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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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情况进行排队，具体规定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如聚居境内的少数民族代

表名额须超过选举法第二章各节之规定时，应提经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1。就是说，

少数民族的代表也要根据人口的数量来确定，超过名额者，必须报请上级政府批准。不是想选就

选的。即使是“少数民族”（未经国家确认者），该“族”人数较少，远远不够推举代表的话，也

不行。再者，云南民族识别（时称“族别调查”）工作于 1954 年 7 月开始，10 月基本结束。第

一届一次全国人大已于 9 月召开，各族的人民代表在数月前已推选出来2，该省开展的“民族识

别”无此需要。因此，我们认为将两者联系起来认识缺乏理由。 

然而，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与何者关系最大？我们认为与民族区域自治有关。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按照《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实施纲要》等的要求，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要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

命名等。因而，确认族属、弄清某族人口数量及比例，对于建立建设民族自治区、机关“民族化”
3，保障“自治”民族的当家作主权利非常重要。 

1954 年 7 月，云南已建立西双版纳、德宏及红河三个自治州，峨山、澜沧、江城与孟连四

个自治县，还筹建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4。显然，如此少量的自治区与该省众多少数民族、广泛

分布的状况不相符合，需要建立更多的自治地方。要建立民族自治区，需要进一步确认现有的各

少数民族，弄清“家底”，有必要对报送的 260 余种“民族”开展调查，认识族体，辨析族别，

分门别类，明确族属。其间，政务院要求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指示，促成了云南开展

族别调查，进行识别的工作。 

（二）研究民族语文推动了族别调查 

前面已叙，1951 年 2 月，政务院会议决定给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

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遵照该指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教委）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字

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民语委），指导和组织相关工作。 

根据中央文教委的要求，1952 年 2 月受云南省副省长张冲的邀请，语言学家傅懋绩等人再

来云南，深入滇西及滇南民族地区，调查傣、傈僳、哈尼、拉祜、佤、景颇及阿昌等族的语言文

字，归纳了音位系统，初步研究了语法规模，掌握了彝语的分布情况，搜集及研究了其他民族的

语言或方言情况，从语言识别的角度尔后族别调查提供论证材料，得到云南省政府的肯定。 

1954 年初，罗常培、傅懋绩合作撰文5《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

言文字做了全面的梳理，认为“现有的民族语言可分 4 个语系、9 个语族、19 个语支”，阐述了

各语系、语族的基本特征，以及民族文字的使用情况。该论文虽然介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概

况，其实旨在阐述语文是划分民族的重要依据。其间，傅懋绩还根据调查所得，提出“发现云南

140 种左右的民族名称中，有许多异名同实的现象。如专就有独立语言这一条件来看，这些民族

名称可归并为 25 个左右”6。这样构想既是对前文阐述论点的印证，也为尔后云南开展“民别调

                                                        
1 《中央对“西南局关于西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对少数民族地区选举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复》，《统战政策

文件汇编》，第 3 册，第 1527 页。 
2 早在 1954 年 4 月 8 日《新华日报》就刊登《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普选活动》，说明“云南省已有 390

多万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和杂居区完成了普选”。并介绍“各地从成立普选机构到代表候选人提名，都和各民族

干部及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代表人物进行酝酿、研究，充分发扬了民主协商精神，并尊重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

如云南蒙自、宜良等县各民族聚居乡，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经过协商，也都选出了一定的代表名额”。 
3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二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

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之”。该条文规定的含意很清楚，毋需解释。1985 年及 2001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规定均作了修改。 
4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原拟 1953 年建立，因州名等存在争论。为做好协商工作，故推迟。 
5 罗常培、傅懋绩：《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国语言》1954 年第 3 期。其实，该观点是罗常培对云南

少数民族族别认识的提升。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罗莘田（常培）《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边政公论》

第 1 卷第 7—8 期）、《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31 日）等文。 
6 傅懋绩：《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的一般情况》，《新建设》，1954 年第 3 月号。目前，在云南经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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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提供了语言分类的“识别”佐证，大致确定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类别及数量。 

同年，中央文教委民语委和中央民委联衔报告政务院，反映解放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在政

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切要求解决文

字问题”，解决得到解决。汇报通过了调查，我们认识并总结出那些缺乏文字少数民族的语言存

在七种不同的情况，建议以自愿自择为原则，深入研究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

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提出了若干工作构想1。5 月，政务院批复了这份报告，

责成中国科学院及中央民委审议讨论，拟出计划，制定方案，选择试点，总结经验，再逐渐推广
2。 

政务院的指示启动了调查及创制部分民族文字的工作，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具备，试点工作选

择在云南。当然，调查语文需要弄清民族成分，掌握语系、语族、语支及方言，清晰归属，确认

类别，因而这项工作要掺入民族识别，交融开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族别调查方法。 

（三）云南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 

在深入各族的语文情况后，有关部门认识到云南省存在两大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4

大语族（僮傣、藏缅、苗瑶、孟高棉）、9 个语支（僮傣、彝、景颇、藏、缅、苗、瑶、瓦崩、

布朗），70 种以上的方言，基本弄清各民族及支系的分布及数量。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划分族别

系统的原则： 

各族语言系属各族分布情况大体形成以北纬二十四度以北为彝族系的主要聚居区，北纬

二十四度以南为傣僮及佧佤系的主要聚居区（包括北纬二十五度以南的东经九十九度以西和

东经一 O四度以东的部分地区）。
3
 

这样，北纬 24°就成为云南各民族构成的“南北分界线”，以北区域是以彝语支为主的藏缅

语族的少数民族，以南区域是壮傣语族，主要是壮族、布依、哈尼、瓦崩和傣族等壮傣语支的少

数民族（参见附图）。依据这项原则，开展族别调查，认识相关的族体，其语文、习俗等相同或

大致相同者，根据居住地的位置，归并彝族、壮族或哈尼族等中。反之，开展民族识别，辨别确

认4。再者，东经 99°与东经 104°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各民族的“东西分界线”，线内各族及支

系按其“南”与“北”的分布，经过调查，归入彝、壮或哈尼等族系中。线外的各族体依其历史

记载、生活生产、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族群意识为主，依据语文，分析

“识别”，确定族属5。 

 

四、云南族别调查的概况 

 

    （一）云南族别调查概况 

    查阅相关的资料，对当年的族别调查工作，《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作了如下记载： 

（1954年）5月 15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研究组集中了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

                                                                                                                                                                       
也是 25 个，与傅懋绩的认识基本相同，这难道是巧合吗？ 

1 《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

《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册，第 1724—1726 页。 
2 《政务院批复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

题的报告》，《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 3 册，第 1723 页；《政务院开会研究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人

民日报》1954 年 6 月 5 日。 
3 云南省民委研究室编《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云南民族情况参考资料），1956 年 10 月，第 1 页。 
4 如居住北纬 24 度以北的“西番”（普米）虽属藏缅语族，但操西番语，不属于彝语支。北纬 24 度以南的布朗

（蒲曼）操孟高棉语族布朗语，不属于壮傣语族。他们均确认为该区域内的单一民族。 
5 在当时云南新确认六个民族中，怒族、独龙族、崩龙（德昂）族、阿昌族均在东经 94 度以外，不受彝语支或

壮傣语支规定的限制；普米（西番）、布朗虽在分界线内，但因其语言均不属这两个语支，故认为单一民族。

当然，民族心理在族别调查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龙陵木城的“香堂”人，虽生活区域在东经 99°外，按“原

则”来区分，不属于彝族，但根据该族群的自我要求，将其归并彝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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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委及语文组、中国科学院语言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

华医院等七个单位共 46人。6月 2日，分成七个组进行工作，至 7月初完成第一阶级工作，

共识别研究了 29 个民族单位，提出了识别意见。8 月初，进行第二阶段工作，10 月结束，

进行了以彝族支系为中心的识别工作，共 39个单位。至此，全省初步确定了彝、白、哈尼、

傣、壮、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景颇、瑶、藏、布朗、阿昌、怒、普米、崩龙（现

改称德昂族）、独龙、蒙古 21全少数民族，并经中共云南省委、人民政府同意，由国家民委

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族别。
1
 

不过，我们查阅的资料显示，当时该项工作主要称为“族别调查”，设立的领导机构称“云

南省民族族别研究组”而非“识别研究组”2。“识别”与“族别”固然有联系，但亦存在鲜明的

区别：“识别”重在“识”，由“识”而分辨是否有“别”，先“识”后“别”。“族别”调查则认

识各族体的“别”，有了“别”，再由政府部门确认其族称。族别调查涵盖了识别，在族别调查的

工作，部分地方开展了识别。 

1954 年，云南省族别调查的分工是：文山专区，由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主持，负责对僮（壮）

族、布依族系统的识别，涉及族群有“沙”、“侬”、“土佬”等族群；滇中部大理地区，由朱嘉品、

刘尧汉等负责，对“土家”、“蒙化”等彝语支族群开展调查，路南、昆明及弥勒等地由杨堃、纳

训等调查“撒尼”、“撒民”等彝语支族群。滇南石屏“普拉”等族群，由詹开龙、王辅仁调查；

墨江哈尼、卡都、豪尼、碧约等族群由常鸿恩、王晓义调查；西双版纳的“白朗”（布朗）族由

傅懋绩、张凤歧等调查；滇西北的“勒墨”、“怒”、“俅”及“西番”等由方国瑜、周汝诚等调查；

滇西的“阿昌”、“本人”由杨毓才、陈凤贤等调查3。 

经过族别调查，弄清情况，分门归类，云南有关部门以北纬 24°为分界线，分南北不同区

域，根据调查所得，将绝大多数族群归并彝族系统、僮族系统或哈尼族系统中；确认了“白朗”

（布朗）、阿昌是单一民族；“怒”、“俅”（独龙）及“西番”（普米）是否是单一民族还需研究；

明确“勒墨”是民家（白族）的支系、“本人”属于佤族4，等等。通过调查，连同先前公认的民

族，云南省确定了 20 个少数民族，仅剩“崩龙”（德昂）、“攸乐”（基诺）、“插满”等 80 余个族

群、约 3 万余人尚未调查或暂不能确定族系。 

1958 年及 1960 年，云南省民委再组织部分学者、干部等对 1954 年族别调查中遗留的族群

再作调查或追踪认识，分析特点，确认类别。经过这两次调查，专家们除肯定崩龙（德昂）、“西

番”（普米）为单一民族外，还建议将“插满”、“普标”列为单一民族，等等5。 

（二）对族别调查的“典型”认识 

为深入、全面地认识当时的族别调查工作，我们拟借傈僳族、怒族加以分析，其中傈僳族是

                                                        
1 编委会《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年，下册，第 51 页。 
2 云南省民委研究室编印《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1956 年 10 月 25 日）“前言”说：“云南少数民族单位众多，

支系复杂，自称、他称尤其混乱，约有二百六十个以上的不同称谓。1954 年夏秋季，在党委领导下，组织云

南省民族族别调查组，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族别研究工作，初步确定了二十个少数民族，……尚未经过族别

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系的，尚有崩龙、攸乐、插满等八十多个单位名称，约三万余人。” 

     再者，费孝通、林耀华于 1956 年 8 月 10 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名称《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

而非民族“识别”。不知何故？目前引用该文者的学者们，均采取“识别”而放弃“族别”。 

     该注释中的下划线为我们所加，意在突出。 
3 《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第 7—59 页。 
4 据该调查组汇报，第一阶段工作，除识别了 29 个民族单位外，还搜集傣族、藏等民族的资料，总结了傣、哈

尼及佤等族的民族特征，研究了“民家”（白族）、“么些”（纳西）、“白朗”（布朗）和“卡佤”（佤）4 个民族

的正名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参《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 3 辑，云

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张凤歧执笔）：《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 年），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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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民族，但也有民族识别；怒族是经族别调查后而确认的民族。通过对他们的分析，认识当

时的族别调查情况。 

早在唐代，“傈僳”就载之史籍，之后历朝历代，傈僳记载不绝于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多数傈僳民众持续迁徙。到 20 世纪 50 年代，傈僳族以云南怒江为聚居区呈现扇形状分

布，东北延伸武定，四川盐边及德昌等地，西南迁至德宏、临沧各地，远到缅甸及泰国。尽管各

地傈僳民众存有差别，甚至有鲜明的差别，有“黑傈僳”、“白傈僳”、“花傈僳”、“山傈僳”等不

同他称，也有傈僳、卢、力苏、力些、粟敕、力梭等多种自称，各地傈僳民众的语音、语法及语

序也不一致，服装佩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不过，这些差别只是各傈僳民众在迁

徙过程、或因生活需要、或因环境变化，或与群体交流等而产生的，是傈僳各支系的外在表现，

是非本质的区别。相反，各地傈僳民众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是该族

群众的本质表现，因而傈僳族是统一的民族，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借鉴历史的称谓，故确认并

沿用“傈僳”为宜。 

尽管傈僳族的确认不成问题，云南省委也在傈僳族聚居的怒江地区建立傈僳自治区（州）。

但在实际生活，也发生新的情况。如昌宁县米和乡新寨的“永白”人自称“傈僳扒”，他们与周

围民众的服饰、语言及习俗等存在差异。1958 年，在族别调查中，专家们比较“永白”人与怒

江泸水傈僳人的词汇，相同处达 64.2%，基本能通话；再从风俗、节日等方面认识，也与怒江傈

僳族大致相近；考察其传说，据说他们是兰坪迁徙而来的。至于“永白”人与傈僳族间存在的差

异，只是迁徙过程因多种因素而产生的，并不影响其族体的归属，故“永白”人并入傈僳族中。 

如果说傈僳的族属是明确的，毋庸识别，“永白”人只是族别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比对分析

后，回归“母体”。然而，怒族是经族别调查而确认的，当中还若干特殊的故事。 

检之史籍，怒人的记载始于明代钱古训《百夷传》“怒人颇类阿昌。蒲人、阿昌、哈喇、哈

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余则居平地或水边，言语皆不通”1。到了清代民国，相关记

载则更多2。 

明代以来，受到傈僳人迁徙的压迫，部分怒人从维西迁到怒江地区；接着，大量傈僳人进入

怒江，该地生活的怒人被挤压到怒江峡谷的南北两地：北部聚居贡山丙中洛、迪马洛等地，自称

“怒”；南部聚居碧江（今福贡县）匹河、老母登、知子罗等地，自称“怒苏”；或散居福贡鹿马

登等地，自称“阿怒”。虽然，三地怒人的自称都带有“怒”，但语言不通、习俗有异，服饰及宗

教信仰也不同。如贡山丙中洛等地的怒人与毗邻独龙人的语言相同，习俗相同，彼此通婚，视为

一体3，认同感强。福贡及碧江的怒人与独龙人完全不能通话，仅语法基本相同。 

1954 年，族别调查组来到怒江，在调查分析后，他们认为：“‘怒’、‘俅’两族，特别是在

贡山住居区连接成为一个共同地域，经济生活大体一致，虽然发展有些不平衡，但两族间的经济

关系很密切，并且两族相互表示同是一家，解放后有许多‘俅’族迁回‘怒’族区域，所以‘怒’、

‘俅’应该是同一民族。”4 

然而，在清代民国文献中，有众多关于怒人与独龙（毒龙、都龙）人的记载，历史已确认他

们是两个民族。如果将他们合为一个民族，且不言群众能否认可或接受，仅就文献而言，将如何

解释已被历史确认的民族呢？ 

                                                        
1 钱古训撰、江应梁校注：《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52 页。 
2 甚至连当时的西康也有记载。如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0 年）“西康之种族”部分还专列“潞子”

及“俅子”（独龙族）。 
3 连《西康综览》作者也认为，两族相同性甚多，他记载独龙族（俅子）说：“此族之服饰、习惯，十之六七与

潞子相同。所用披衫，正是夷人之‘擦耳窝’。此三族者，究竟有何种关系，须俟详加研究，方能言之。”独龙

族的披衫、怒族的被衫，分别称“独龙毯”和“怒毯”，式样及大小基本一致，只是花纹的颜色。 
4 方国瑜、周汝诚等：《“怒”族和“俅”族识别小结》，《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 3 册，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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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历史因素，依据民族群众的意愿，有关部门以怒江与独龙江为界，居住

怒江峡谷的三地怒人归并怒族，聚居独龙江流域的独龙人称为独龙族。当独龙族经族别调查，确

认单一民族后，接着，根据宪法规定，要建立本民族的自治区，享受自治权利。1956 年 9 月，

云南省人委（政府）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怒江区政府请求建立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的议案，

要求迅速成立。 

根据省政府的指示，怒江区人民代表再次召开会议，同意建立，但部分代表提议贡山县名称

宜将独龙族置前。“现我区政府委员、协商委员联席会议再次协商讨论，结果一致认为贡山县虽

怒族人口比都（独）龙族多，按法订（定）应以怒族排先，但从政治影响、对居住未定界的都龙

族的影响方面来考虑，仍将都龙族排先才好，故一致通过该县名称仍为都龙族怒族自治县”1。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创建，印证了我们前述族别调查与建立民族自治区直接相连，有着因果

的联系。 

虽然，怒族及独龙族经过调查得到确认，但是归并怒族中的生活在兰坪兔峨乡江末、果力及

泸水的“若柔”（又称“兔我”）人表示了异议，认为其习俗、语言等与怒江各地怒族存在差异。

1954 年，专家们曾调查在泸水的“若柔”人，虽然承认其服饰、习俗等与怒江怒族存在差别，

但认为其语言与碧江匹河、老母登等地的怒语接近，以语言归类，仍是怒族。1958 年，语言专

家再做调查，认为“若柔”人的语音、语法与彝语相似，有密切关系，但对其族属未加定论。1960

年，又有专家调查，比较前两次结论后，认为“在进一步将‘兔我’语与巍山彝语以及怒江自治

州的怒族语进行比较研究后，再考虑‘兔我’人究竟应属彝族支系或怒族支系”2。看来，以语

言辨析来族别仍有缺陷，不过，考虑归考虑，这只是学者们的意见，他们属于怒族支系则没什么，

如果属于彝族，问题则不简单！因而，“若柔”（兔我）人今天仍属怒族。 

 

五、对云南“族别调查”的认识暨论“民族识别”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的族别调查规模最大、涉及族群最多、范围最广，次数最多。经

过调查，“识别”了得到国家确认的 6 个少数民族，列作单一民族。关于这些族别调查及结果，

多有研究，积极评价。我们只想说的有： 

族别调查属于当时云南省的日常民族事务之一，是过去相关工作的继续，不必过于拔高3。

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学者开展该省的族别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关地方政府继续从事

该项工作，广泛调查，搜集资料，弄清情况，编纂《少数民族同族异称分类表》及众多资料汇集

等，肯定了藏、彝、白（民家）、傣、景颇、傈僳等十余个民族。而 1954 年、1958 年及 1960 年

开展的族别调查，是过去相关工作的延续，只是其规模要大些、范围要广些、学者来源更广泛而

已。 

关于族别调查，除前引《云南省民族工作四十年》那段记载外，该书对之并无专门总结。甚

至其他相关的官方书籍也少有反映。再查阅当时省委、省边工委等相关资料，难找踪迹。就边省

民工委负责人孙雨亭及王连芳的文集中找不到相关的材料4。主持该项工作是李群杰（时任省民

委副主任），他在其简历中也没有提及5。仅有马曜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1 云南省档案馆藏 1956 年 9 月 17 日怒江区人民政府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电文。据统计，当时贡山县有怒族 3152

人，独龙族 2592 人。 
2 《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1960 年），第 27 页。 
3 如西南民委 1954 年工作任务中就没有族别调查（民族识别）的内容。参见《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第五次

（扩大）会议确定今年民族工作任务》（《新华日报》1954 年 5 月 16 日）。 
4 甚至 1955 年 2 月王连芳在向云南省人大汇报 1954 年民族工作中也没有提出开展了民族识别。参见《在云南省

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王连芳代表的发言》，《云南日报》1955 年 2 月 14 日。 
5 《李群杰简历》，余嘉华编《李群杰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575—5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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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多，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分别居住于不同地区形成若干支系和语言，……1951

—1953 年间，各地、县报到省民委的民族名称有数百种之多。经过初步归并，仍有 132 种

（原注，多为民族支系名称。下同），除了彝（大部分）、白、傣、回、傈僳、佤、纳西、景

颇（当时称“山头”）等几个较显著的民族外，对其中支系较多的民族如何辨别民族方言与

民族语言而加以识别区分，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1954 年，国家民委派遣中央民族学院林

耀华教授率领一个民族社会调查组来昆明，协助云南省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由于得到傅懋绩

领导的民族语文组的大力协作，通过语言和方言的分析，区分了民族和民族支系，基本摸清

了全省民族成分和语言系属等重要问题，并对 68 个大小族体（多是民族支系）作了识别，

确定了民族归属。
1
 

马老的回忆除印证前面所称民族语文工作促成了族别调查外，还说明所谓“识别”属于社会

调查范畴，这些只是当时民族事务中的日常工作，不宜过于强调，拔高评价。 

开展族别调查，弄清情况，确认某民族，在于承认该民族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平等权利。在

我国的社会生态中，最直接后果体现在建立该民族的自治区，选拔、培养及任用“自治”民族干

部，实现机关“民族化”及某些优惠的政策等等。通过 1954 年族别调查，云南省除确定北纬 24°

为民族分界线，归并了相关的民族外，有 6 个民族得到了国家确认。之后，大理、迪庆、红河、

文山及楚雄等自治州，耿马、贡山等自治县就随之建立，呈现因果联系。这之中以红河州尤具典

型性。1954 年元月，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成立2，哈尼族是该自治区（州）的“自治”民族。经过

调查，明确该州还有数量众多的彝族群众。按照区域自治的要求，该民族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和保

障。于是，该州在 1957 年 1 月更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彝族列为该州的“自治”民族。其

实，云南省因开展族别调查后而建立民族自治区并非个案，其他开展族别调查的省区事后均产生

出这样的后果。 

开展族别调查只是明确族体，辨析族属，提出建议，唯有国家才能确认，并非调查了、识别

了，就能成为了某民族。1956 年 8 月，费孝通、林耀华在总结族别调查时指出：“我们进行的族

别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代替各族人民来决定应不应当承认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当成为单独民族。民

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加以研究，提供

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

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族。”3 

在中国社会，一个少数民族就有该民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就有“单列”的政治、经济

及文化教育等利益，国家就要提供或维护、保障他们的这些权益，因而族别调查是学者的事，确

认则是国家行使权力，国务院公布，予以法律保障。与识别比较，确认才是关键。我们且以基诺

族调查与被确认为典型加以说明。 

1954 年云南开展族别调查时，调查组未触及到基诺族（时称“攸尔人”4）。1958 年 11 月，

为编纂《彝族简史》，云南省民委曾派人到景洪县攸乐山调查攸尔人的社会及历史。次月，中国

科学院云南调查组杜玉亭等人再到攸尔山调查，搜集资料，撰写《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山的攸

乐人》及《攸尔人与彝族 200 个词汇对照》等文章。根据这些资料，1960 年省民委派人进入攸

                                                        
1 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5—6 页。另

外，马老在怀念傅懋绩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参见《云南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奠基人——怀念傅懋绩同志》

（《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 杨睿，《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成立》，《云南日报》1954 年 1 月 13 日。 
3 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科学通报》1956 年 8 月。其间，费、林两人将该

文的第一部分抽出，取名《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发表在同月 10 日《人民日报》上。20 余年后，

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 年第 2 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4 攸乐是地名，最早见之（雍正）《云南通志》卷 26，“攸乐祭风台，在城南六茶山之中，登其上，可俯视诸山，

相传武侯于此祭风，又呼孔明山。”“攸乐”，当地民众发音是“基诺”，故转为族称。他称“三撮毛”，见（道

光）《普洱府志》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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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追踪调查，认识族体，分辨族属。不过，当时调查者是把攸乐人划入彝族系统中，认为：“就

民族特征的某些方面和民族发展前途看，我们初步考虑攸尔人可归入彝族支系，但本民族群众解

放后和内地彝族在地域上隔阂，在某些民族心理素质方面，也有不同之处，对彝族很陌生。本民

族干部对族别的志愿也不一致。个别区委领导表示坚持成为单一民族，地县委、州委认为值得从

长考虑，充分酝酿，再作出攸乐人族别的最后决定。”1后来，形势的变化，使得族别的确认工作

搁置起来，成为“遗留”的问题。 

1977 年，杜玉亭参加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工作。当编辑组

来到云南搜集资料，杜玉亭介绍对识别基诺（攸乐）人对深入认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重要价值，

得到了编写组同仁的认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联络 20 余学者组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

进入基诺山调查，初步认为基诺人具备了单一民族的条件，是年 12 月初他们书写《基诺人的民

族识别报告》，1978 年初报请有关部门审查确认，1979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公布，确认基诺族为单

一民族2。 

反之，1954 年及 1960 年由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两次建议列为单一民族的“插满”人；1960

年识别组提议考虑作为单一民族的“普标”人等，也因某些原因，至今也列入。 

还有 1954 年族别调查中，专家学者已确认富宁县“蔗园”人是广西迁入云南的汉人，并得

到他们的同意3，愿意“回归”汉族。然在 1958 年，这些“蔗园”人又要求并入壮（僮）族中。

当地党政部门考虑其要求，“已正式把他们归入僮族支系”4，成为僮民。 

其实，诸如此类，各地还不少，难以枚举。从中反映，调查族别，分辩族体是学者的事，确

定则为国家的权利。因此，我们赞同杜玉亭的这样观点： 

民族识别是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行为，其成果是一种咨询性建议，而它的是否被采纳则

属于国家的决策行为，且民族识别的起止亦属国家的决策行为，故民族识别与国家确认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但以往的著述只有民族识别，没有国家确认概念，难以反映客观实际，宜在

民族理论中增加国家确认概念。5 

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各民族是在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建

国前在《共同纲领》中就已明确，列出专章条文予以保障；建国后部分地方政府开展的工作只是

“确认”，明确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保障其平等地位，维护其利益，毋需调查，开展识别。至

于 1954 年或以后，部分省区对部分族体的族别调查或“民族识别”，只是进一步确认他们是否是

少数民族或是哪个民族而已。这些调查只在部分地方、部分族体开展，涉及的族体数量少、人口

少，不能也无法将该项工作拔高到“中国的民族识别”的高度评价上，更不能据此解释中国“56

个民族的来历”。 

 
 

 

                                                        
1《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 年），第 11 页。另外，该调查组在报告第三部分中，再次提出“识别组提出‘攸

乐’可初步认为属于彝族支系，但就其共同地域和民族心理素质等特征研究，又和内地彝族疏远隔绝。攸乐区

区委书记（原注，攸乐人，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坚持认为是单一民族。县委、州人委、地委表示应郑重考虑，

较长时间酝酿，再决定族别”（第 26 页）。另外，当时西双版纳州委属于思茅地委管辖，故民族的确认要经过

地委。  
2 关于基诺族的确认过程，参见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318—321 页。《基诺

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亦刊登该书第 95—102 页。 
3 林耀华等：《富宁“蔗园”族识小结》，《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 3 辑，第 53—55 页。林耀

华等专家认为“‘蔗园’是少数民族包围中汉族小团体，所以自认是一个民族单位，其心理状况有别于当地其

他民族”。“综上所述，‘蔗园’族就是汉人，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经证明是汉族后，他们也同意不自成为另

一个民族”。 
4 《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1960 年），第 15 页。 
5 杜玉亭：《民族田野五十年》，第 132—133 页。 


